
「藥品給付規定」修訂對照表 

第6節 呼吸道藥物 Respiratory tract drugs 

（自113年9月1日生效） 

修訂後給付規定 原給付規定 

6.2.1 Surfactant (如 Survanta、

Curosurf)：(85/1/1、113/9/1) 

1.用於新生兒(包含早產兒)因表面張力

素不足引起的呼吸窘迫症候群 

(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, RDS)。

(113/9/1) 

2.符合下列治療條件之一：(113/9/1) 

(1)需使用非侵襲性陽壓呼吸治療且氧

氣(FiO2)設定於30%以上者。 

(2)使用侵襲性呼吸輔助器者。 

 

 

 

 

3.使用時機：(113/9/1) 

(1)Survanta：出生後48小時內最多使

用4劑量，第一劑量建議在出生後8

小時內使用。 

(2)Curosurf：(113/9/1) 

Ⅰ.起始劑量最多每公斤使用200mg。 

Ⅱ.重複劑量以每12小時，可額外再

給予最高兩次每公斤100mg 的重複

劑量(最高總量為每公斤400mg)。

(113/9/1) 

4. Survanta與 Curosurf兩藥品不得併

用。(113/9/1) 

6.2.1.Surfactant (如 Exosurf；Survanta)：

(85/1/1) 

1.新生兒 hyaline membrane disease 引起

的呼吸窘迫症候群 (respiratory 

distress syndrome)。 

 

2.治療條件：患有 hyaline membrane 

disease引起呼吸窘迫症候群的新生

兒，需使用人工呼吸器，且 FIＯ2設

定於40 %以上，仍無法維持 blood 

gas PaＯ2大於80 mmHg 以上或Ｏ2 

artery/Ｏ2 alveoli 小於0.2，並排除其

他原因，如肺炎所引起的呼吸窘迫情

況。 

3.使用時機：出生後48小時內最多使用

4劑量，第一劑量建議在出生後8小時

內使用。 

備註：劃線部份為新修訂之規定。 


